
关于修（制）订4个制度的说明

为适应地震安全性评价领域信用监管的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地震安全性评价全链条全过程管理，规范从业单位的市场行为，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，提升地震安全性评价中介服务质量，结合我省实际，修订了3个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，新制定了1个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。

一、修（制）订的政策依据

（一）国务院《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》（2019年修改版）
（二）国务院《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》

（三）中国地震局《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中震防发〔2017〕10号）

（四）中国地震局《关于加强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中震防函〔2020〕2号）

（五）中国地震局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工作的通知》（中震防发〔2022〕19号）

（六）中国地震局《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信用监管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中震规〔2025〕1号）

（七）中国地震局震害防御司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技术审查工作的通知》（中震防函〔2025〕18号）

（八）《广东省防震减灾条例》

二、修（制）订4个管理办法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《广东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实施细则》

修改后仍然保留4章23条。主要包括总则、申请与受理、审定与公开、附则。

附件1.广东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申请表

附件2.广东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办事指南

附件3.广东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网上办理流程图

附件4.广东省地震局关于XX项目抗震设防要求的批复（样本）

附件5.广东省涉及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的重大工程范围

修改主要内容：

1.广东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实施细则（暂行）附件2广东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办事指南“从业单位在‘广东省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审查信息平台’中注册并通过审核的安评单位”。修改为：1.在“广东省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审查信息平台”注册。2.按照中国地震局《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信用监管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中震规〔2025〕1号）在注册地省级地震局办理了初次信用评价登记。
（二）《广东省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实施细则》

修改后共有6章32条。主要包括总则、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、地震安全性评价实施、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技术审查、监督管理、附则。

附件1.应由广东省地震局审定的重大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清单

附件2.应报中国地震局审定的重大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清单（暂行）

附件3.广东省特定区域地震安全性评价例外清单

修改主要内容：

1.将广东省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实施细则（暂行）第六条“安评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应经中国地震局门户网站上统一公布”的表述删除。
2.将广东省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实施细则（暂行）第七条安评单位应当在“广东省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审查信息平台”（以下简称信息平台）中注册并接受从业条件审核。其专业技术人员应当为中国地震局门户网站统一公布备案人员。修改为：安评单位应当在注册地省级地震局开展初次信用评价登记。在广东省行政区域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，通过“广东省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审查信息平台”报送有关安评项目材料。

3.增加第十条：广东省地震局应当根据中国地震局《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信用监管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对安评单位的信用开展动态核查。

4.增加第二十三条：对存在重大疑问的报告，可要求验算关键结果、审查原始资料或现场核查验证关键资料。对存在抄袭、数据造假等严重问题的报告，一律不予通过技术审查。并列入失信行为信息。

5.将第十一条的标准和规范修改为《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》（GB 17741-2025）《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》（DB / T 100—2024）。

6.第十七条增加了安评会审时建设单位代表必须参加的要求。
（三）《广东省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技术审查专家库管理办法》（

修改后共有11条。增加了以下内容：

1.实行“入库审核、公开公示、定期评估、不合格清退”制度。

2.对不公平公正对待审查工作、无正当理由不及时提交审查意见、多次无故不参加技术审查、所提意见无实质性内容等情形的专家，及时采取暂停审查资格或移出专家库等措施。

3.同一报告多次评审的，原则上应由同一专家组评审，确需更换专家的应说明理由，并做好记录。

4.严禁同一省局专家参加本单位其他部门安评报告的技术审查工作。
（四）《广东省重大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监督管理细则（暂行）》（附件四）

共6章22条，主要包括总则、线上检查、现场检查、检查结果应用、其他、附则。重点对线上检查和现场检查内容、程序、时间节点，以及检查结果应用作出规定。


